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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節 

暫停服務 

 

17.1 緒言 

根據規則，結算公司可暫停其全部或任何部分設施或服務，以處理緊急情況。倘發

生證明須予採取行動的任何情況，結算公司可暫停其運作，亦可改動第六節所載列

的運作及服務時間表。 

 

雖然結算公司在惡劣天氣情況下仍維持正常結算及交收服務，但在按本節所述情況

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任何香港政府機關公布極端情況（「極端情況」）又或發

出黑色暴雨警告時，結算公司將就中央結算系統後援中心及客戶服務中心、中央結

算系統存管處及代理人服務採取特別安排。在其他情況下，倘結算公司決定暫停任

何其他的系統又或有關合資格證券及中華通證券或存放在獲委任存管處的境外證券

的交收及 / 或結算的任何其他服務或設施，結算公司則會將所採取的任何行動或步

驟通知參與者、指定銀行、中華通結算所、聯交所及證監會。 

 

有關暫停 FINI服務的程序載於 FINI條款及細則及 FINI用戶指南。 

 

17.2 颱風、極端情況及暴雨 

 

17.2.1 [已刪除] 

 

17.2.2 後援中心及客戶服務中心 

倘在辦公日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公布極端情況，後援中心及客戶服務中心的服

務及設施通常於颱風訊號懸掛或公布極端情況後十五分鐘暫停；而在中午十二時或之

前卸下颱風訊號及取消極端情況（如適用），則其服務及設施通常會於兩小時後恢復提

供。倘在辦公日中午十二時颱風訊號仍然懸掛或極端情況仍然生效，則後援中心及客

戶服務中心在當日不會提供服務或設施。 

 

倘黑色暴雨警告在任何辦公日上午九時或之後發出，後援中心及客戶服務中心的服務

及設施會照常供應。倘黑色暴雨警告在上午九時之前發出並在中午十二時或之前取消，

則後援中心及客戶服務中心的服務及設施一般會於警告取消兩小時後恢復供應。倘黑

色暴雨警告在辦公日上午九時之前發出延至中午十二時之後仍然有效，後援中心及客

戶服務中心在當日不會提供服務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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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已刪除] 

 

17.2.4 存管服務 

在辦公日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懸掛或公布極端情況後，中央結算系統存管處的服務及

設施通常會在十五分鐘內停止提供服務，倘於中午十二時或之前卸下颱風訊號及取消

極端情況（如適用），則服務及設施會在兩小時後恢復。倘在辦公日十二時颱風訊號仍

然懸掛或極端情況仍然生效，則中央結算系統存管處在當日不會提供服務，即不能於

中央結算系統存管處作存入或提取。 

 

倘黑色暴雨警告在任何辦公日上午九時或之後發出，中央結算系統存管處的服務及設

施會照常供應。倘黑色暴雨警告在上午九時之前發出並在中午十二時或之前取消，則

中央結算系統存管處的服務及設施一般會於警告取消兩小時後恢復供應。倘黑色暴雨

警告在辦公日上午九時之前發出延至中午十二時之後仍然有效，中央結算系統存管處

在當日不會提供服務或設施，即不能於中央結算系統存管處作存入或提取。 

 

17.2.4A最後登記日的存管服務 

 

有關在聯交所上市而列明截止過戶日期或列明記錄日期但不設截止過戶的合資格證

券，於截止過戶或記錄日期前最後登記日（最後期限）提交合資格證券以供登記為

享有公司權益者，可在某些情況下給予延長，故此，參與者將合資格證券存入中央

結算系統，以透過該系統享有有關公司權益者的最後期限亦可給予延長（以及有關

合資格證券不可進一步提存的期間）。概括情況解釋如下： 

 

(i) 倘在截止過戶或記錄日期前的最後登記日（或倘若是不記名債務證券，則為結

算公司訂定的中央結算系統記錄日期）中午十二時或之前卸下八號或以上颱風

訊號及取消極端情況（如適用），則根據聯交所的上市規則，提交合資格證券以

供登記的最後期限將遞延至當日下午五時。在該種情形下，參與者提存有關合

資格證券的時限亦於該日（即截止過戶或記錄日期前的最後登記日或視乎情況

而定，結算公司訂定的中央結算系統記錄日期）由通常的中午十二時延長至下

午二時三十分； 

 

(ia) 倘黑色暴雨警告在截止過戶或記錄日期前的最後登記日在上午九時之前發出並

在中午十二時或之前取消，則根據聯交所的上市規則，提交合資格證券以供登

記的最後期限將遞延至當日下午五時。在該種情形下，結算系統參與者提存有

關合資格證券的時限亦於該日（即截止過戶或記錄日期前的最後登記日）由通

常的中午十二時延長至下午二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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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倘在截止過戶或記錄日期前的最後登記日（或倘若是不記名債務證券，則為結

算公司訂定的中央結算系統記錄日期）下午三時至下午四時期間懸掛八號或以

上颱風訊號及／或公布極端情況，並在下一個辦公日九時或之前卸下颱風訊號

及取消極端情況（如適用），則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提交合資格證券以供登

記的最後期限將延長至下一個辦公日中午十二時（或倘在該下一個辦公日於上

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期間卸下颱風訊號及取消極端情況（如適用），則延長至

下午五時）。在這種情形下，中央結算系統在原定截止過戶或記錄日期前的最

後登記日（或視乎情況而定，結算公司訂定的中央結算系統記錄日期），以透

過中央結算系統參與有關公司權益中午十二時的通常截止存入股份期限及下

午二時的通常截止提取股份期限將會維持不變，惟至下一個辦公日中午十二時

後方准許於中央結算系統存入或提取有關合資格證券（或倘該日在上午九時至

中午十二時期間卸下颱風訊號及取消極端情況（如適用），則至下一個辦公日

的其餘時間）； 

 

(iia) 倘黑色暴雨警告在截止過戶或記錄日期前的最後登記日於上午九時或之後發

出，則根據聯交所的上市規則，提交合資格證券以供登記的最後期限（即下午

四時）將維持不變。在這種情形下，中央結算系統在原定截止過戶或記錄日期

前的最後登記日中午十二時的通常截止期限（以透過中央結算系統參與享有有

關的公司權益）將會維持不變； 

 

(iii) 在其他情形下，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截止過戶或記錄日期前的最後登記日（或

倘若是不記名債券，則為結算公司訂定的中央結算系統記錄日期）將延長至下

一個辦公日下午四時，中央結算系統在原定截止過戶或記錄日期前的最後登記

日（或視乎情況而定，結算公司訂定的中央結算系統記錄日期），以透過中央結

算系統參與有關公司權益於中午十二時的通常截止存入股份期限及下午二時的

通常截止提取股份期限亦會延長至該下一個辦公日中午十二時，而其後在該日

其餘時間內則不得於中央結算系統再存入及提取合資格證券。 

 

17.2.5 代理人服務 

 

就參與公司行動的資格而言，即使有任何惡劣天氣情況，釐定合資格參與公司行動

的日期都將保持不變。如最後登記日因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公布極端情況或

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而（按聯交所上市規則規定）延遲，結算公司將參考參與者於原

定的最後登記日在中央結算系統中所持有的合資格相關證券數目釐定參與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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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如已於押後的最後登記日在中央結算系統提交及完成提存相關證券的實物股

票，其在中央結算系統的相關權益會有相應調整，以反映相關提存情況（如必要）。 

 

就外匯基金債券、政府債券、指定債務工具或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債務工具而言， 

若在參與者可輸入投標指示的最後一天的限期之前任何時候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

號、公布極端情況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結算公司可酌情將當日輸入投標指示的最

後期限較原先期限延長。在這種情形下，結算公司會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參

與者網間連接器的螢光屏廣播訊息功能、「結算通」及中央結算系統互聯網系統，通

知參與者延遲最後期限。 

 

參與者逾時發出或輸入指示，會導致其不能享有結算公司就有關的公司行動或活動

所提供的代理人服務。 

 

就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公布極端情況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對以電子認購新股

指示認購新發行股份的影響而言，通常會採取下列的程序： 

 

(i) [已刪除] 

 

(ii) 倘若於最後一個認購日的辦公日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期間懸掛八號或以上

颱風訊號、極端情況仍然生效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最後一個認購日便會順延

至下一個於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期間沒有懸掛該等颱風訊號、沒有極端情況

生效及／或沒有發出黑色暴雨警告的辦公日，或有關發行人所指定的日期，除

非有關的發行人另有決定。如果最後一個認購日被順延，除非有關的發行人另

有指明，否則最後一個認購日的截止認購時間仍為中午十二時。 

 

17.2.6 [已刪除] 

 

17.2.6a [已刪除] 

 

17.2.6b [已刪除] 

 

17.2.7 [已刪除] 

 

17.2.8 [已刪除] 

 

17.2.8A [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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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 [已刪除] 

 

17.2.10 [已刪除] 

 

17.2.11 [已刪除] 

 

17.2.12 [已刪除] 

 

17.2.13 [已刪除] 

 

17.2.14 [已刪除] 

 

17.3 [已刪除] 

 

17.4 其他緊急情況 

在其他緊急情況下，結算公司會採取類似於第 17.2節的措施。 

 

有關任何服務或設施停頓方面，參與者將可透過其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參與者網

間連接器螢光屏廣播訊息服務、「結算通」查詢服務或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得

知正確安排，倘此舉不可行，則會以其他適當途徑通知。 

 


